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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繁星推薦」

校內推薦作業家長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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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成績
採計範圍及科目







推薦報名資格
在校學業成績



推薦報名資格

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並修滿高一、高二
各學期及高三上學期之應屆畢業生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前50%

在校學業成績評比方式經校內推薦委員
會審議認定與所有在校生一致者



招生學群
招生名額



招生名額

學群類別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八類

招生校系數 824 524 247 18

招生名額 7,445 5,154 2,520 232



推薦名額



第2類學群

第3類學群

各學群至多推薦2名符合資格學生

順序2

順序3

順序1

順序1

順序6

順序5

順序4

順序2

同一名學生
僅限推薦至
一所大學之
一個學群

原住民學生推薦至招收
原住民外加名額之校系，
與一般生推薦作業相同，
惟僅限擇一身分以「一
般生」或「原住民生」
報名。

原住民學生推薦至招收
原住民外加名額之校系，
與一般生推薦作業相同，
惟僅限擇一身分以「一般
生」或「原住民生」報名
。

排定1~2的推薦順序

F大學(前50%)

第1類學群

排定1~6的推薦順序

高中排定推薦順序

第8類學群



分發比序及
錄取作業



學測、英聽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國文 --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英文 -- 2.學測英文、自然之級分總和

數學A 均標 3.學測自然級分

數學B 前標 4.英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社會 -- 5.生物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自然 均標 6.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英聽 -- 7.學測國文級分

2. 國文零級分，數學A與自然皆達均標( or 數學B達前標、自然達均標)，

因英文+數學A(or 數學B)+自然 > 零級分

可參加分發比序(篩選)

校系參採檢定、分發比序之科目至多4科

範例：國文、英文、數學(A或B)、自然共4科
數學A、數學B於規則中僅計為1科

校系參採之所有學測科目總和不為零級分

1. 國文+英文+數學A(or 數學B)+自然 = 零級分

不可參加分發比序(篩選)

註1. 可參加分發比序≠分發錄取
註2. 僅須達到[數A均標]或[數B前標]其一標準



校系分則



分發比序項目

第 1 比序

• 在校學業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

第 2 至 7 比序

• 各校系自訂

• 學測：各單科科目級分、

部分科目之級分總和

• 術科考試各項目分數

• 各單科學業成績總平均

全校排名百分比



錄取作業

第一類至第三類

分發比序

錄取

第八類

篩選

甄試

錄取



分發比序作業：第一類至第三類學群

•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校
學生以共1名為限

•第二輪分發：進行缺額校系分發作業。各大學對同一推薦學
校再錄取人數不受1名之限制

分發比序採二輪分發作業

•分發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一
律不得報名當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及參加「科技校院日
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第一階段篩選

錄取



比序篩選規則：第八類學群

•第一輪比序：各推薦學校於第一輪比序時，就同一
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以1名為限

•第二輪比序：第一輪比序後通過篩選人數未達校系
所訂預計甄試人數時，本會再依該校系所訂之比序
項目進行比序作業。各推薦學校於第二輪比序時，
就同一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人數不受1名之限制

比序篩選採二輪比序作業



比序篩選規則：第八類學群

•通過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於報名參加當學年
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
學之醫學系；通過牙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於
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
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牙醫學系；且一經錄取後，不
得參加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
接受統一分發

限制



A 高中(排定推薦順序)F 大學

第1類學群

分發第1輪
(同一高中錄取以1名為限)

分發錄取
生命科學系

通過篩選
醫學系

第2輪 (缺額或未達預計甄試人數之校系)

分發錄取
新聞傳播學系

分發錄取
通訊工程學系

各大學對同一推薦高中學校
再錄取人數(通過篩選人數)不受1名之限制

第2類學群

第3類學群

第8類學群

以下學生皆未錄取

所有選填志願校系
第1輪分發後無缺額 或 第2輪分發未錄取

(未通過篩選)



重要提示



「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及「科技校院四年制特殊
選才入學聯合招生」錄取並完成報到，且未依限放棄入學
資格之考生，一律不得報名本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
生
報名參加本招生之每一考生，皆應至甄選委員會網址，自
行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本組密碼係為錄取(篩選)結果查
詢、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作業等系統所需輸入的證號，
請妥善保管，切勿將密碼告知他人

重要提示



重要提示

第一類學群至第三類學群分發錄取生非於115年3月20日
前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不得參加本學年度「大
學分發入學招生」

第八類學群錄取生非於115年6月14日前完成網路聲明放
棄入學資格者，不得參加本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



校內推薦作業





在校學業成績高一上成績總平均較高者

在校學業成績高一下成績總平均較高者

在校學業成績高二上成績總平均較高者

在校學業成績高二下成績總平均較高者

在校學業成績高三上成績總平均較高者

招生簡章分發比序項目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小者

排定推薦順序比序原則



科系 比序項目1 比序項目2 比序項目3 比序項目4
A同學 公共衛生學系 校排名 學測英文 學測數學 學測國文
B同學 心理學系 校排名 學測數學 學測英文 學測國文

系統會自動將該比序成績換算成「全校排名
百分比」，百分比小者為優先 

招生簡章分發比序項目

A同學
B同學



最多填寫10個志願

同一學校同一學群不能選填2個以上校系

符合招生簡章校系要求標準

獲學校推薦之校系，必需列為正式報名時之第一志願

獲推薦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且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手續

1
2
3
4

5

校內推薦網路志願選填重要規定















02/25(三)

• 公布學
測成績

02/26(四)
03/01(日) 
•第一階段

模擬志願

選填

03/02(一)

•第二階段

模擬志願

選填

03/05 (四)

•第一階段

正式志願

選填

03/06(五)

•第二階段
正式志願
補選

03/05(四)
03/08(日)
•選填學群

校系志願

03/10(二)

•繳交正式

報名表及

報名費

校內推薦網路志願選填重要日程



獲推薦學生不得要求重新選填及放棄，且不得參加第二階段志
願補選

第一階段正式志願選填放棄或落榜者，可參加第二階段正式志
願補選

依公告梯次至多媒體教室進行志願選填，未於所屬梯次完成選
填者，視同放棄第一階段正式志願選填資格

第一階段正式志願選填



獲推薦學生不得要求重新選填及放棄

第二階段正式志願補選僅能就第一階段正式志願選填所餘校
系進行補選，且其學校推薦序必列於第一階段正式志願選填
獲推薦學生之後，以示公平

第二階段正式志願補選



依簡章規定之各校各學群可選填志願數，完成所餘志願數選填
  例：台大第二學群可填志願數為 9，從第二志願開始選填
  第一志願：台大電機系
  第二志願：台大物理系
  ：
  第九志願：台大資工系  

獲學校推薦之學群校系，鎖定為第一志願
  例：台大電機系(第二學群)

正式報名



正式報名

繳交給班級導師

1. 學生、家長簽章之確認表
2. 報名費 200 元



校內推薦系統



繁星、申請整合入口
帳號：學號

密碼：

身分證末4碼+生日4碼 

共8碼



















未來
 我們向著白雲更深處

一步步陪孩子
走上理想大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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